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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春工大校字〔2019〕39号 

 

 

 

各部门、各单位： 

《长春工业大学工勤技能岗位聘用办法》经 2019 年 10 月 10

日校长办公会研究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学习，贯彻落实。 

 

 

 

     长春工业大学 

     2019 年 10月 1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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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树立正确的激励导向,切实推进事业单位工勤人员由身份

管理向岗位管理转变,由固定用人向合同用人转变，逐步形成职务

能上能下、待遇能高能低的良好用人机制，根据吉林省委组织部、

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《吉林省事业单位岗位设置动态管

理实施意见》（吉人社联字〔2014〕）38 号）和《关于完善全省

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岗位聘用的意见》（吉人社联字〔2014〕）39

号）要求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基本原则 

坚持以人为本、合同管理、分级负责的原则； 

坚持公平公正、平等竞争、择优聘任的原则； 

坚持注重能力、注重业绩、注重贡献的原则； 

坚持循序渐进、稳慎实施、逐步推进的原则。 

二、组织机构 

（一）校级组织机构 

学校成立工勤技能岗位聘用委员会，全面负责学校的工勤技

能岗位聘用工作，一般为 9 至 11人，主任由主管人事的副校长担

任，成员由设立工勤技能岗位部门的主管领导和负责人组成，监

督员由纪委办公室负责人担任。聘用委员会下设办公室，挂靠在

人事与人才工作处，负责工勤技能岗位聘用的日常工作。 

（二）基层组织机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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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部门、单位成立工勤技能岗位聘用工作小组，由党政领导

及教职工代表组成，组成人员名单报学校工勤技能岗位聘用委员

会审定备案，主要职责： 

1.负责对竞聘人员的思想道德、职业道德、工作表现和技能

水平等方面进行考察，向工勤技能岗位聘用委员会提交推荐意见。 

2.负责在聘人员的考核评价工作，决定续聘和办理续聘相关

手续，及时向工勤技能委员会提交低聘、解聘等意见。 

3.为抑制履职不利，控制慵懒散行为，保证受聘人员服从单

位调动，赋予工勤技能岗位聘任工作小组一票否决权。 

工勤技能聘用工作小组日常工作由专人负责，报工勤技能岗

位聘用委员会办公室备案。 

三、聘用条件 

（一）基本任职条件 

参加岗位聘用的应当是学校在编或人才派遣的工勤人员,并

具备下列基本任职条件： 

1.遵纪守法,维护学校的规章制度，具有良好的品行及适应岗

位要求的身体条件； 

2.通过相应或更高级别岗位资格考评（核），且现从事工作

与取得资格工种相符或相关相近； 

3.长期在本岗位工作，并发挥重要作用，能够得到本单位多

数职工或本类别岗位多数同行的认可； 

4.近三年年度考核均为合格及以上等次（申报初级工岗位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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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近一年年度考核为合格及以上等次），未出现工作责任事故。 

（二）岗位任职条件 

1.高级技师岗位：聘任技师岗位满 5 年； 

2.技师岗位：聘任高级工岗位满 5 年； 

3.高级工岗位：聘任中级工岗位满 5 年； 

4.中级工岗位：聘任初级工岗位满 5 年； 

5.初级工岗位：学徒(培训生)学习期满和新聘工勤技能人员

见习、试用期满。 

四、聘用和解聘程序 

（一）首次聘用 

工勤技能岗位聘用委员会办公室每年清查 6 月节点各级别工

勤技能岗位的指标剩余情况，结合剩余情况组织当年聘用工作。

聘期一般为 3年。 

工勤技能岗位聘用工作小组采取适当的方式对竞聘人员的业

务水平和工作能力进行测评，形成最终推荐名单。推荐名单在本

单位网站公示 2日后提交学校工勤技能岗位聘用委员会办公室。 

工勤技能岗位聘用委员会成立表决小组从推荐结果中采用不

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。表决结果在人事与人才工作处网站公

示 5 个工作日后办理聘用手续。 

（二）续聘、低聘 

工勤技能岗位聘用工作小组决定续聘的，及时和相关人员签

订续聘合同。决定低聘的，出具书面意见，由工勤技能岗位聘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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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员会讨论决定。 

（三）解聘 

受聘人员出现《事业单位聘用合同》规定的解除聘用情形的，

聘用单位出具书面意见，经工勤技能岗位聘用委员会同意后即可

解除聘用合同。 

五、纪律监督 

1.各级聘用工作组织成员在组织实施岗位聘用时,涉及与本

人有亲属关系或者其他可能影响聘用结果公正的情况,应当回避。 

2.各级聘用工作组织成员对各类决议过程具有保密义务，除

规定公布的内容外，其它均属保密范围。 

3.纪委办公室和工勤技能岗位聘用委员会办公室受理聘用工

作中的实名申诉或投诉案件（非实名的不予受理），并在 60 日内

作出答复。 

六、附则 

（一）本办法由工勤技能岗位聘用委员会办公室负责解释，

特殊问题由工勤技能岗位聘用委员会研究决定。 

（二）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 


